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闽工信函消费〔2025〕633号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2026年生物医药创新产品产业化和产业应用基础

平台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工信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厦门市生物医药行业管理部门：
为提升我省生物医药产业研发、生产服务能力，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加快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闽政〔2022〕10号）《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十一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福建省加快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若干措施的通知》（闽工信规〔2023〕7号）《福建省生物医药创新产品首次产业化奖励办法和福建省生物医药产业应用基础平台建设奖补办法》（闽工信规〔2023〕8号）有关规定，开展2026年生物医药创新产品产业化和产业应用基础平台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生物医药创新产品首次产业化项目

根据《福建省生物医药创新产品首次产业化奖励办法》（简称《产业化奖励办法》）有关规定，各设区市（含平潭综合实验区，下同）工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产业化奖励政策申报、评审工

作。

申报时间

    由各设区市工信部门按照《产业化奖励办法》发布申报通知，组织企业按要求填写《福建省创新药械产品产业化申报表》（附件1），2026年3月31日前完成2025年度生物医药创新产品产业化项目申报、评审及上报工作。

   （二）申报方式

    1.在“金服云”平台开设“生物医药创新产品首次产业化项目”入口（网址https://www.fjjfypt.com/login），各设区市工信部门将《福建省创新药械产品产业化项目申报汇总表》（附件2）上报至“金服云”平台，由平台对申报企业安全生产、失信等情况以及申报产品的注册证（含原料药批准通知书）等进行协助审查。

    2.请于2026年3月31日前将项目评审情况书面报送至省工信厅。

生物医药产业应用基础平台项目

根据《福建省生物医药产业应用基础平台建设奖补办法》（简称《平台奖励办法》）有关规定，我厅负责组织开展产业应用基础平台奖补资金申报工作。

（一）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应为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依法生产经营的企事业单位；
    2.《福建省加快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出台后，在2025年12月31日前新建成具备生物医药行业研发或生产制造服务能力并投入使用的医药合同研发机构（以下简称CRO）、合同生产机构（以下简称CMO）、合同研发生产机构（以下简称CDMO）；

    3.近2年内未发生重大及以上安全生产、环保等事故；

4.无不良信用记录，未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申报材料

1.《福建省生物医药产业应用基础平台项目申报表》（附件3）；

2.项目立项证明材料；

3.受托生产品种对应生产范围的药品、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4.固定资产投资的发票及银行付款凭证（如发票较多，可提供部分大额发票），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包括生产厂房建设、生产设备、生产辅助设备、研发和检测设备等；

5.CRO平台应提供其为非关联方企业提供研发服务的合同和相关发票；

6.CMO、CDMO平台应提供其为非关联方企业或机构提供研发、生产服务的合同和相关发票。

以上申报材料一式两份，装订成册，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三）申报方式及时间

    1.申报方式：符合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向所在地市级工信部门提交申报材料；在“金服云”平台开设“生物医药生物医药产业应用基础平台项目”入口（网址https://www.fjjfypt.com/login），各设区市工信部门将《福建省生物医药产业应用基础平台申报汇总表》（附件4）上报至“金服云”平台，由平台对申报单位安全生产、失信等情况进行协助审查；各设区市工信部门提出初审意见后报送省工信厅（一式两份，含电子文档）。

2.申报截止时间：2026年3月6日。

联 系 人：省工信厅消费品工业处 李女士
联系电话：0591-87801379
通讯地址：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166号福建经贸大厦61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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